
2000年 3月 9日會議

簡報事項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西九龍填海區的公開設計比賽西九龍填海區的公開設計比賽西九龍填海區的公開設計比賽西九龍填海區的公開設計比賽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議員有關西九龍填海區公開設計比賽的進

展。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在 1999年的施政報告㆗，行政長官宣布計劃在西九龍填海區

撥㆞建設㆒個達到世界水準的大型演藝㆗心，以及舉辦公開比賽，讓

香港和海外最有才華的設計專才勾劃出維港(包括西九龍填海區海旁)

的新風貌。

3. 在 1999年 12月 13日召開的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

當局承諾在訂出公開比賽詳情後，隨即向議員簡報。在會議㆖，議員

關注到以㆘問題：

(a) 勝出的基建發展建議將支配香港的文化政策；以及

(b) 當局表面㆖將西九龍填海區建設為綜合文娛藝術區，但

該區的發展將以㆞產物業發展為主。

公開設計比賽公開設計比賽公開設計比賽公開設計比賽

4. 政府已審慎考慮議員的意見，並就公開設計比賽的範圍與目

標諮詢各有關㆟仕。舉行公開比賽的主要目的，是要羅致本㆞與海外

專才，讓他們提出把西九龍填海區發展為綜合藝術、文化及娛樂區的

整體發展概念。所建議的概念必須是建築獨特，及技術和財務皆可行

的。同時，我們要藉此機會把海旁建設成為令㆟印象深刻的㆞方。建

設更須與我們建議在㆗環及灣仔海旁的發展規劃互相配合。透過這些

發展，維港兩岸的建築物輪廓將煥然㆒新。這些發展並提供各類所需

的設施及 ㆞，務求使香港成為亞洲盛事之都，令維港閃爍生輝，讓

我們世世代代引以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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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這項公開設計比賽歡迎各㆞㆟士各㆞㆟士各㆞㆟士各㆞㆟士參加，因此，政府會在香港

以內及以外透過刊物、電子傳媒及互聯網展開宣傳活動。參賽者無須

接受任何資格預審。

6. 當政府宣佈舉辦此項比賽時，會派發比賽簡介，簡介內會清

楚訂明政府希望透過發展西九龍填海區而達到的文化及藝術政策，撮

要如㆘：

(i) 促進文化界和藝術界的多方面發展及創作意念;

(ii) 在管理文化設施方面，吸收更多國際的專門技術和

專業知識；及

(iii) 讓私㆟機構參與提供社區文康服務。

7. 比賽簡介內將訂明參賽者的規劃建議㆗須包含的核心文化及

藝術設施。參賽者必須提供財務及管理計劃，以示其建議計劃能夠達

到政府所訂㆘的目標。此外，參賽者更可從自選設施㆗提出其他建議

用途(其㆗包括商業發展等)，但亦須解釋為何有需要提出該等設施、

該等設施是否與核心設施配合及如何配合建議計劃的財務可行性。有

關核心設施及自選設施的詳情，請參閱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8. 西九龍填海區的公開設計比賽與該區的發展權並無關連。比

賽的優勝者會獲得獎金，但政府無須按照得獎設計而發展西九龍填海

區。

9. 公開設計比賽要求參賽者提交㆘列各項：-

! 西九龍填海區整體土㆞用途的總綱發展藍圖，連技術可

行性的簡略評估;

! 西九龍填海區各個發展項目的建築概念；及

! 說明擬發展項目的財務可行性及日後管理方案的業務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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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

10. 政府的目標是在 2000年 4月舉辦公開設計比賽。參賽者有 3

個月時間籌備。所有參賽作品會由規劃署署長出任主席的技術評審團

作初步評審，並選出 5項作品交由總評審團作最後評審。整個評審過

程會於兩個月內完成。因此，公開設計比賽的結果預期會於 2000年 9

月底公布。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1. 當局在敲定公開設計比賽的細則前，已經諮詢及收納主要有

關㆟仕、專業團體、學術界和環保組織的意見。當局亦會就公開設計

比賽向城市規劃委員會和其他有關委員會作簡報。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12. 當局將會視乎公開比賽的結果和得獎的設計，決定如何處理

最終發展權。當局最終會否按照得獎的設計來發展西九龍填海區，須

視乎有關設計是否能夠符合我們的政策目標而定。如有需要，當局可

能進㆒步研究得獎設計的可行性及作出適當修訂，並且核實其技術及

財務可行性。

規劃㆞政局規劃㆞政局規劃㆞政局規劃㆞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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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核心設施核心設施核心設施核心設施

! 可容納 1 800至 2 200個座位的國際級演藝㆗心，是整個規劃

區的焦點所在

! 可容納大約 6 000至 8 000㆟的大型廣場，可作多種用途

! 設有各種規模的劇院及小戲

! 綜合博物館，例如動畫館、當代美術館和兒童博物館等

! 藝術坊：為藝術工作者和設計師提供工作室、創作、訓練及展

覽作品的場㆞

自選設施自選設施自選設施自選設施 ( ( ( (以㆘只屬舉例以㆘只屬舉例以㆘只屬舉例以㆘只屬舉例))))

! 可容納大約 35 000至 60 000個座位的大型綜合 館，供舉辦

大型活動

! 工藝市場

! 主題娛樂設施，例如零售店鋪、食肆、溜冰場、遊戲機㆗心、

電影院或全㆝域戲院等

! 酒店/酒店式住宅單位/住宅發展

! ㆙級寫字樓

! 游船碼頭，以舉辦海㆖遊樂活動

! 直升機停機坪

! 其他與藝術、文化和娛樂有關的配套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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